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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觀 摩  
 

少年事件法就常逃學逃家虞犯少年收容感化教育

之規定違憲？ 
－釋字第 664 號解釋與評析 

 
 編目：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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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號解釋有 3個重點： 

(1)本件大法官就範圍部分係使用「法條適用上之重要關連原則」，惟在過去釋憲實務上，此原則僅

用於「人民聲請釋憲」，如釋字第 535、576、580 號解釋，用在法官聲請釋憲的情況倒是同一遭。 

(2)聲請人除第 3 目外，並認同條款之第 1 目、第 2 目、第 4 目、第 5 目、第 7 目等規定，亦同有

違憲情形，又與前開第 3 目規定具相同規範目的而有重要關聯，聲請併予解釋。惟大法官以上

揭各目非本件原因事件應予適用且非顯對裁定結果有所影響之規定，與本院釋字第 371 號、第

572 號、第 590 號解釋意旨不符，而不予受理，不無漏未解釋之嫌。 

(3)本號解釋應是大法官首次在解釋中明白提及「國家負有特別保護之義務」，並將此憲法上義務植

基在基本國策之規定上，而非基本權；且大法官將民法規範父母子女間之法律關係的「最佳利

益」概念挪用到國家與人民間之基本權關係，並結合保障兒童及少年人格權之憲法要求。 
 

關鍵詞：法條適用重要關連原則、國家特別保護義務 

壹、釋字第 664 號之介紹 

一、事實 

某國中因該校某學生習慣性曠課，流連於網咖、廟會陣頭、電子遊藝所等地，結識不良少年，

家庭無力約束管教，校方為導正其偏差行為，並避免其他同學受其影響，遂依少年事件處理法

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臺灣高雄少年法院調查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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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聲請人臺灣高雄少年法院法官審理，依其合理確信，認為上開事件所應適用之少年事件處

理法第 3條第 2 款第 3 目規定有違憲情形，爰依本院釋字第 371 號、第 572 號、第 590 號解釋

意旨，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向本院提出釋憲之聲請。聲請人並認同條款之第 1目、第 2目、第

4目、第 5 目、第 7目等規定，亦同有違憲情形，又與前開第 3目規定具相同規範目的而有重

要關聯，聲請併予解釋。 

 

二、解釋文 

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三目規定，經常逃學或逃家之少年，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

犯刑罰法律之虞者，由少年法院依該法處理之，係為維護虞犯少年健全自我成長所設之保護制

度，尚難逕認其為違憲；惟該規定仍有涵蓋過廣與不明確之嫌，應儘速檢討改進。又少年事件

處理法第二十六條第二款及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就限制經常逃學或逃家虞犯少年人

身自由部分，不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例原則，亦與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少年人格權之意旨有

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個月時，失其效力。 

 

三、解釋理由書 

法官於審理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律，依其合理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顯然於該

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者，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

成確信法律為違憲之具體理由，聲請本院大法官解釋，本院釋字第三七一號、第五七二號、第

五九○號解釋闡釋甚明。本院審查之對象，非僅以聲請書明指者為限，且包含案件審理須援引

為裁判基礎之法律，並與聲請人聲請釋憲之法律具有重要關聯者在內。本件聲請人於審理案件

時，認其所應適用之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三目規定有違憲疑義，聲請本院解釋，符

合聲請解釋之要件，應予受理。又同法第二十六條第二款規定，少年法院認有必要時得以裁定

命少年收容於少年觀護所，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少年法院得以裁定令少年入感化教育

處所施以感化教育，均為聲請人依同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三目規定而進行少年事件處理程序時，

所須適用之後續處置規定，與第三條第二款第三目規定有重要關聯，均得為本院審查之對象，

應一併納入解釋範圍，合先敘明。 

人格權乃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所不可或缺，亦與維護人性尊嚴關係密切，是人格權

應受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為保護兒童及少年之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國家負有特別保護

之義務（憲法第一百五十六條規定參照），應基於兒童及少年之最佳利益，依家庭對子女保護

教養之情況，社會及經濟之進展，採取必要之措施，始符憲法保障兒童及少年人格權之要求（本

院釋字第五八七號、第六○三號及第六五六號解釋參照）。國家對兒童及少年人格權之保護，

固宜由立法者衡酌社經發展程度、教育與社會福利政策、社會資源之合理調配等因素，妥為規

劃以決定兒童少年保護制度之具體內涵。惟立法形成之自由，仍不得違反憲法保障兒童及少年

相關規範之意旨。 

少年事件處理法係立法者為保障十二歲以上十八歲未滿之少年「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

環境，並矯治其性格」所制定之法律（同法第一條、第二條參照）。該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三目

規定，少年經常逃學或逃家，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律之虞者，由少年法院依該法

處理之。上開規定將經常逃學、逃家但未犯罪之虞犯少年，與觸犯刑罰法律行為之少年同受少

年保護事件之司法審理，係立法者綜合相關因素，為維護虞犯少年健全自我成長所設之保護制

度，尚難逕認其即屬違憲。惟如其中涉及限制少年憲法所保障權利之規定者，仍應分別情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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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其合憲性。 

按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二十六條規定：「少年法院於必要時，對於少年得以裁定為左列之處置：

一、責付於少年之法定代理人、家長、最近親屬、現在保護少年之人或其他適當之機關、團體

或個人，並得在事件終結前，交付少年調查官為適當之輔導。二、命收容於少年觀護所。但以

不能責付或以責付為顯不適當，而需收容者為限。」且同法第二十六條之二第一項復規定：「少

年觀護所收容少年之期間，調查或審理中均不得逾二月。但有繼續收容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

滿前，由少年法院裁定延長之；延長收容期間不得逾一月，以一次為限。」是少年法院於調查

或審理程序中，於必要時，得裁定令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年收容於少年觀護所，且收容期

間最長可達六個月。查少年觀護所隸屬於高等法院檢察署，其任務在執行少年保護事件少年之

收容，以協助調查收容少年之品性、經歷、身心狀況、教育程度、家庭情形、社會環境及其他

必要事項，供處理之參考。就其組織、人員選任及管理措施（如處遇及賞罰）等相關規範（少

年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則第二條、第三條、第十四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五條至第三十六條等

規定參照）以觀，核屬司法收容措施之執行機構。 

另經少年法院審理結果，除認有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二十七條之情形，而為移送有管轄權之法院

檢察署檢察官之裁定（同法第四十條規定參照），或認為事件不應或不宜付保護處分者，應裁

定諭知不付保護處分之處置（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參照）外，依同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少年法院得令少年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之保護處分。依同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五

十六條規定，感化教育之執行，其期間為逾六個月至三年。按少年感化教育係由少年輔育院及

少年矯正學校等機構執行，受法務部指導、監督，其任務在於矯正少年不良習性，使其悔過自

新，並授予生活技能及實施補習教育等。又揆諸少年輔育院及少年矯正學校之人員選任、管理

措施及獎懲規定（少年輔育院條例第二條、第四條、第六條、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四條、第四

十七條至第四十九條、少年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第十九條、

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第六十九條至第七十四條、第七十七條、第七十八條規定參照）等，

少年感化教育實屬司法矯治性質甚明。 

依上開第二十六條第二款及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使經常逃學或逃家而未觸犯刑罰法

律之虞犯少年，收容於司法執行機構或受司法矯治之感化教育，與保護少年最佳利益之意旨已

有未符。而上開規定對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年施以收容處置或感化教育處分，均涉及對虞

犯少年於一定期間內拘束其人身自由於一定之處所，而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拘禁」，

對人身自由影響甚鉅，其限制是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採嚴格標準予以審查。查上開

第二十六條之規定，旨在對少年為暫時保護措施，避免少年之安全遭受危害，並使法官得對少

年進行觀察，以利其調查及審理之進行，目的洵屬正當。同條第二款雖明定收容處置須為不能

責付或責付顯不適當者之最後手段，惟縱須對不能責付或責付顯不適當之經常逃學逃家少年為

拘束人身自由之強制處置，亦尚有其他可資選擇之手段，如命交付安置於適當之福利或教養機

構，使少年人身自由之拘束，維持在保護少年人身安全，並使法官調查審理得以進行之必要範

圍內，實更能提供少年必要之教育輔導及相關福利措施，以維少年之身心健全發展。上開第四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保護處分，旨在導正少年之偏差行為，以維護少年健全成長，其目的固屬

正當；惟就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年而言，如須予以適當之輔導教育，交付安置於適當之福

利或教養機構，使其享有一般之學習及家庭環境，即能達成保護經常逃學或逃家少年學習或社

會化之目的。是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二十六條第二款及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就限制經

常逃學或逃家虞犯少年人身自由部分，不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例原則，亦與憲法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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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少年人格權，國家應以其最佳利益採取必要保護措施，使其身心健全發展之意旨有違，應

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個月時，失其效力。 

至本解釋公布前，已依上開規定對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年以裁定命收容於少年觀護所或令

入感化教育者，該管少年法院法官應參酌本解釋意旨，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個月內儘速處

理；其中關於感化教育部分，準用少年事件處理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規定，

另為適當之處分。 

又同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三目關於「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規定，易致認定範圍過廣之虞，且逃學

或逃家之原因非盡可歸責於少年，或雖有該等行為但未具社會危險性，均須依該目規定由少年

法院處理；至「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律之虞」，所指涉之具體行為、性格或環境

條件為何，亦有未盡明確之處；規定尚非允當，宜儘速檢討修正之。 

至聲請人併請解釋少年事件處理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一目、第二目、第四目、第五目及第七目規

定，係構成少年虞犯事件之其他情形，並非本件原因事件應予適用且非顯對裁定結果有所影響

之規定，與本院釋字第三七一號、第五七二號、第五九○號解釋意旨不符，應不受理，併此指

明。 

貳、評析 

本號解釋有幾個重點，介紹如下： 

一、法官聲請釋憲之要件與範圍 

本號解釋係由法官聲請釋憲，因此程序上大法官必須檢視是否合乎法官聲請釋憲之要件與範

圍，要件部分依釋字第 371 號、第 572 號、第 590 號解釋，法官於審理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

法律，依其合理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者，各級法

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律為違憲之具體理由，聲

請本院大法官解釋。本件聲請人於審理案件時，認其所應適用之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3條第 2款

第 3目規定有違憲疑義，聲請大法官解釋，符合聲請解釋之要件，故應予受理。 

範圍部分，本件大法官認為「本院審查之對象，非僅以聲請書明指者為限，且包含案件審理須

援引為裁判基礎之法律，並與聲請人聲請釋憲之法律具有重要關聯者在內。」，因此認為同法

第 26 條第 2 款規定，少年法院認有必要時得以裁定命少年收容於少年觀護所，第 42 條第 1項

第 4款規定少年法院得以裁定令少年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均為聲請人依同法第 3條

第 2款第 3 目規定而進行少年事件處理程序時，所須適用之後續處置規定，與第 3條第 2款第

3目規定有重要關聯，均得為大法官審查之對象，應一併納入解釋範圍。 

本件大法官就範圍部分係使用「法條適用上之重要關連原則」，惟在過去釋憲實務上，此原則

僅用於「人民聲請釋憲」，如釋字第 535、576、580 號解釋，用在法官聲請釋憲的情況倒是同

一遭。故學者有所批評，謂：「裁判上重要關連性乃為確保法官聲請釋憲之本旨，不應變質為

法條適用上重要關連性，蓋釋字第 371 號解釋乃仿製德國具體法規審查，乃指法律已適用於具

體訴訟案件，而發生法官對之有違憲之合理確信時，始得由法官提請憲法法院裁決該法律有無

違憲，因此如釋字第 664 號解釋並非法官於個案審理時所生之法律違憲疑義，大法官即應不予

受理，如受理蓋屬擴權！( 註 1 )」 

 

二、漏未解釋之問題 

    聲請人除第 3目外，並認同條款之第 1目、第 2目、第 4目、第 5目、第 7目等規定，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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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有違憲情形，又與前開第 3目規定具相同規範目的而有重要關聯，聲請併予解釋。惟大法官

以上揭各目非本件原因事件應予適用且非顯對裁定結果有所影響之規定，與本院釋字第 371

號、第 572 號、第 590 號解釋意旨不符，而不予受理。然觀諸原因事實，某國中因該校某學生

習慣性曠課，流連於網咖、廟會陣頭、電子遊藝所等地，結識不良少年，家庭無力約束管教，

校方為導正其偏差行為，並避免其他同學受其影響，遂依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

請求法院辦理。上揭事實可能涉及上揭各目規定，似屬本件原因事件應予適用且對裁定結果有

所影響者，大法官未予受理不無漏未解釋之嫌( 註 2 )。 

 

三、國家保護義務 

解釋理由書第 2段論及人格權保障及國家保護義務，其認為因人格權乃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

自由發展所不可或缺，亦與維護人性尊嚴關係密切，是人格權應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而為保

護兒童及少年之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國家負有特別保護之義務（憲法第 156 條），故國

家應基於兒童及少年之最佳利益，依家庭對子女保護教養之情況，社會及經濟之進展，採取必

要之措施，始符憲法保障兒童及少年人格權之要求（釋字第 587 號、第 603 號、第 656 號解釋）。 

    這段文字蘊含了憲法釋義學及基本權理論之重大課題與問題：一、這應該是大法官首次在

解釋中明白提及「國家負有特別保護之義務」，並將此憲法上義務植基在基本國策之規定上，

而非基本權。二、大法官將民法規範父母子女間之法律關係的「最佳利益」概念挪用到國家與

人民間之基本權關係，並結合保障兒童及少年人格權之憲法要求( 註 3 )。 

 

 

 

 

 

 

 

 

 

 

 

 

 

 

 

 

 

註 1：湯德宗(2009)，〈大法官釋字第 664號解釋評析〉，《法令月刊》，第 60卷第 12期，頁 18、19。 
註 2：李建良(2009)，〈學之逃、家之逃、法之逃？／釋字第 664號解釋〉，《台灣法學雜誌》，第 140期，

頁 157。 
註 3：同前著，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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